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９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８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传真

、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

道

４１９

号公司行政大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

实

际出席董事

９

名

，

其中

２

名独立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

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建军主持

，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表

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内部组织架构进行部分调整的议案

》

为了充分发挥公司组织架构优势

，

提升工作效率和综合营运水平

，

公司对现有组织架构

进行了部分调整

，

具体方案如下

：

成立人资行政部

，

承接原人力资源部和办公室职能

；

将原品

牌策划部拆分为品牌部和企划管理中心

；

原设计开发部更名为设计开发中心

；

成立市场营销

中心

，

承接原销售部和市场部职能

；

增设

ＢＳＧ

事业部

；

增设产品中心

，

并将原质量检验部和实

验室划入产品中心

；

增设生产物流中心

，

承接原制造事业部及物流部职能

；

增设新事业部

，

承

接原海外事业部及电商

、

商务

、

超市等业务职能

；

其它内部组织部门的名称和职能不变

。

公司

内部组织架构图请详见附件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

：

公司组织架构图

一

、

调整前的组织架构

二

、

调整后的组织架构

Ａ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

Ｈ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００５２５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

１０５２

号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

度股东周年大会

。

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７

，

０８３

，

５３７

，

０００

股

，

有表决权股份的总数为

７

，

０８３

，

５３７

，

０００

股

。

出席及

委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登记表决的股东共

１４

名

，

代表股份总数

４

，

０１８

，

４８７

，

４９７

股

，

占本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７３％

，

详情如下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

１４

其中

：

内资股股东

１０

外资股股东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４

，

０１８

，

４８７

，

４９７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

，

６３８

，

５４８

，

６６６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３７９

，

９３８

，

８３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６．７３％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７．２５％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９．４８％

董事长李文新先生因公务出差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过半数董事推举申毅董事担任会

议主席并主持了会议

，

董事俞志明先生

、

罗庆先生

、

卢敏霖先生

、

刘飞鸣女士亲自出席了会议

。

董事长李文新先生

、

董事李亮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

均委托董事俞志明先生代为出席

；

董

事徐啸明先生

、

刘学恒先生亦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分别委托董事申毅

、

刘飞鸣代为

出席

；

公司监事及公司董事会秘书郭向东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穆安云先生

、

唐向东先生出席

了本次会议

，

公司审计师

、

律师及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

所有议案均以记

名投票方式表决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普通决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是否

通过

１

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３

，

１１４

，

４７３

，

４１２ ９９．９７％ ８６８

，

２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２

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３

，

１１４

，

４１３

，

２６２ ９９．９７％ ９１９

，

１５０ ０．０３％

通过

３

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

报告

３

，

１１４

，

６７９

，

２１２ ９９．９７％ ８０９

，

３００ ０．０３％

通过

４

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

：

提取

１０％

法定公积金

１８

，

１１３．７５

万元人人民币

，

每股派发股息人民

币

０．１０

元

（

含税

）

３

，

１１４

，

６３５

，

２１２ ９９．９８％ ７３０

，

２００ ０．０２％

通过

５

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３

，

１１４

，

４００

，

５１２ ９９．９７％ ９１５

，

２５０ ０．０３％

通过

６

批准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中国

核数师并授权董事会及审核委员会

决定其薪酬

３

，

１１４

，

５２１

，

５６２ ９９．９７％ ８９６

，

８５０ ０．０３％

通过

７

批准续聘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国际核数师并授

权董事会及审核委员会决定其薪酬

３

，

１１４

，

５６９

，

７１２ ９９．９８％ ７５１

，

１００ ０．０２％

通过

８

终止徐啸明先生广深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董事职务

３

，

１１０

，

４７０

，

２７４ ９９．９１％ ２

，

９４４

，

５５０ ０．０９％

通过

９

选举孙景先生为广深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董事

３

，

１０１

，

９７５

，

０２４ ９９．６３％ １１

，

３７７

，

０００ ０．３７％

通过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戴毅

、

戴宁

３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

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

２

、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６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由董

事长柴国生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６

人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６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以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张桃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

》。

同意聘任张桃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１３

）。

二

、

以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

＜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

的议

案

》。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

充分发挥董事会秘书的作用

，

进一步

明确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

权利和义务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以及广东证监局

《

关于加强辖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的意见

》

等法规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董事会同意公司制定

《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

该制度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

三

、

以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分红行为

，

推动公司建立科学

、

持续

、

稳定的分红机制

，

保护中小投资

者合法权益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广东证监局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

规定的通知

》（

广东证监

［

２０１２

］

９１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规则汇编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董事会同意公司

制定

《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

》。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

理制度

》。

四

、

以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广东证监局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的通

知

》（

广东证监

［

２０１２

］

９１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规则汇编

》

的有关规定

，

董事会同意公司修改

《

公司章程

》。

《

公司章程

》

第一百八十八条

原文为

：

公司将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利润分配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

性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

公司最近三年未

进行利润分配的

，

不可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

、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

占用的资金

。

修改为

：

公司将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利润分配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

性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

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利润分

配的

，

不可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

、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三十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

占用的资金

。

五

、

以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上述第三

、

四项议案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６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

星期五

）

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

星期五

）

上午

９

点

３

、

会议地点

：

公司三楼会议室

４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方式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 案

１

《

关于制定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２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人员

。

四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

１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有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盖公章

）、

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须持本人身份证

、

法人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

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

，

应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或传真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１６

：

３０

前送达或

传真至证券投资部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３

、

登记地点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工业科技工业园

Ａ

区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五

、

其他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

通讯地址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工业科技工业园

Ａ

区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

：

５２８２２５

电话

：

０７５７－８６６９５５９０

传真

：

０７５７－８６６９５２２５

联系人

：

冼树忠

、

张桃华

２

、

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

、

食宿等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

附件

：

授权委托书样本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序号 议 案

授权意见

（

同意

、

反对或弃权

）

１

《

关于制定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２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

：

受托人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日期及期限

：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为委托人的必须加盖单位公

章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６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召开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张桃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同

意聘任张桃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

张桃华先生个人简历

：

张桃华

，

男

，

出生于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大学本科学历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今在公司工作

，

先后在总裁办公室

、

公司办公室

、

证券投资部任职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参加深圳

证券交易所第九期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班并取得

《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张桃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

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

张桃华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地址

：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工业科技工业园

Ａ

区

邮政编码

：

５２８２２５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７－８６６９５５９０

传真号码

：

０７５７－８６６９５２２５

电子邮箱

：

ｚｈａｎｇｔａｏｈｕａ＠ｃｎｌｉｇｈｔ．ｃｏｍ

特此公告

。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０９

股票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相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的

《

证券时报

》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准

，

同意

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８

亿元

（

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的

《

证券

时报

》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短期融资券

”）

人民币

４

亿元的发行

，

募

集资金均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全额到账

。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

，

公司已完成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短期

融资券

”）

人民币

４

亿元的发行

，

募集资金均已全额到账

。

本期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

发行

结果如下

：

短期融资券名称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

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２

中利科技

ＣＰ００１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０４１２５９０２６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４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４

亿元

票面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５．４８％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置换银行贷款

。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和上海清算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

上公告

。

特此公告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９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在青海进行光伏产业链投资的

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收到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利科技

”）

控股子公司

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利腾晖

）

与青海省人民政府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签

署的

《

关于在青海进行光伏产业链投资的战略合作协议

》；

２

、

本协议尚未约定建设工期和建设进度

，

中利腾晖拟计划

６

年内每年在青海省实际投入

开发光伏电站项目不少于

１５０ＭＷ

。

青海省发改委每年对具体项目建设进行批复后中利腾晖

将开工建设

。

３

、

电站建设完成后

，

上网电价有可能因国家光伏电价补贴政策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

４

、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

，

每年具体投资金额要视青海省发改委批复具体项目建设规

模及当年电站建设价格而定

，

目前尚无法确定项目投资金额

。

５

、

本协议电站建设容量和投资额较大

，

对中利腾晖资金融资

、

内部管理

、

项目管理等方

面提出更高要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合同签署概况

１

、

基本情况

为落实国家发展清洁能源的政策

，

并延长中利腾晖产业链

，

提升中利腾晖竞争实力

，

经

友好协商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

，

中利腾晖与青海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在青海进行光伏产业链投资

的战略合作协议

。

２

、

青海省人民政府与中利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

此项目未构成关联交易

。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董事会认为

：

青海省具备发展光伏产业的巨大优势

，

在十二五期间

，

青海省把光伏产业

作为新型支柱产业培育

，

将着力把青海省打造成国家重要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基地

。

青海省人

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人民政府之一

，

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

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全部引进德国

ＴＴ

公司

、

德国

ｃｅｎｔｒｏｔｈｅｒｍ

、

日本

ＮＰＣ

公司

、

意大

利

Ｂａｃｃｉｎｉ

公司等目前世界最先进技术的全自动生产线

，

拥有

２１

万平方米的独栋生产厂房

，

目

前已形成

１ＧＷ

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产能

，

具有建设大型光伏电站的经验

。

形成了光伏电池

、

组件生产

，

ＥＰＣ

设计

、

施工完整产业链

。

综上

，

董事会认为

，

本公司具备了履行本合同的能力

。

二

、

协议主要内容

：

１

、

合约双方

甲方

：

青海省人民政府

乙方

：

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２

、

主要合同条款

①

甲方承诺

６

年内优先为乙方安排不少于

１ＧＷ

光伏电站并网建设指标

，

自

２０１２

年起至

２０１７

年

，

甲方每年安排不少于

１５０ＭＷ

的光伏电站并网建设指标

。

②

乙方每年实际投入开发光伏产业键电站项目不少于

１５０ＭＷ

，

并确保较高的技术水平

；

甲方根据青海省政府相关政策在税收

、

财政贴息

、

技改贴息

、

投资补贴

、

土地价格等方面给予

最优惠支持

。

③

甲方承诺在规划的光伏电站开发区域内优先考虑提供乙方土地及施工建设

、

接入并

网条件的区域地块

，

并确保乙方建成的电站及时并网发电

。

３

、

协议签署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

。

４

、

协议生效条件

：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三

、

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

本协议的履行将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的经营带来积极影响

。

２

、

公司现有资金

、

人员

、

技术

、

产能完全具备履行本次协议的能力

。

３

、

本次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其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次合同而对交易对

手形成市场依赖

。

四

、

风险提示

１

、

因本协议执行周期较长

，

项目因原材料采购

、

人工成本变化等市场因素影响

，

成本可

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

，

项目利润存在波动的风险

。

２

、

上网电价有可能因国家光伏电价补贴政策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

３

、

项目建设投资金额较大

，

对公司的筹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公司也将采取多种方式筹

集资金进行项目建设

。

六

、

见证律师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对上述协议的签署情况进行核查

，

并出具了相应的

《

法律意见

书

》，

该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

，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具备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

本次交易

的合同真实

、

合法

、

有效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

、

其他事项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针对具体组件销售及电站项目收购公司将另行签订合同

，

因屋顶光伏电站及地面光伏电站类型不同电站价格会存在较大差异

，

本框架协议电站装机

量为双方争取完成的数量

，

具体实际完成数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

因此本协议

的具体执行金额尚具有不确定性

，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董事会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与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

《

战略合作协议

》

双

方履约能力的分析说明

。

２

、

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与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签署

《

战略合作协议

》

相关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

３

、

双方签署的

《

战略合作协议

》。

特此公告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５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２０１２

—

１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托管部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

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ＸＢＲＬ

模板第

４

号

〈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及十一类临时公告

（

试行

）〉》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０

］

３２

号

）

的内容和格式要求

，

现将本公司资产托管部总经理变更情况公告如

下

。

下文

“

高管

”、“

高级管理人员

”

系指前述证监会法规中规定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

。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托管银行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银行下属基金托管部门名称 资产托管部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

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托管银行基金托管部门总经理

、

离任基金

托管银行基金托管部门总经理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资产托管部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毛剑鸣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２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１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肯特州立大学讲师

（

兼

职

），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任

ＨＦＲ

资产管理公

司董事总经理

，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

任富兰

克林邓普顿基金公司分析师

、

基金经理

、

高级策略

师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

任申万巴黎

（

后改名

为申万菱信

）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

董事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上海融客投资公司董事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博士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资产托管部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许明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１

日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无

。

特此公告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６６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一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５５１

号

”

文

《

关于核准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

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１２

，

０００

万

股

，

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２

，

４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

发行

９

，

６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前总股本为

４５

，

２９３

万股

，

发行

后总股本为

５７

，

２９３

万股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中

，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的

２

，

４００

万股

，

锁定期为

３

个月

，

即自公司股票

上市交易首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上述网下配售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市

流通

，

占总股本的

４．１９％

。

根据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中

，

关于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

和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

１

、

公司控股股东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２

、

实际控制人林聪颖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林聪颖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九牧王

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

，

也不由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

。

３

、

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

智立方

（

泉州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

４

、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若公司刊登招股说明书之日距其对公司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

不满十二个月的

，

在其对公司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否则

，

即公司刊登招股

说明书之日距其对公司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

满十二个月的

，

则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的

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５

、

作为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林聪颖

、

陈金盾

、

陈加贫及陈加芽承诺

各自控制的公司法人股东锁定期满后

，

在担任发行人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

之五十

。

截至本公告日

，

本次申请解除股票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二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上述承诺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

公司发行前股东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即将届满

，

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

始上市流通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

（

％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１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０．５１％ 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０．５１％ 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三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

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股票上市流通后

，

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

单位

：

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数量 本次变动数量 变动后数量

一

、

有限售条件

Ａ

股合计

４５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限售境内法人股

１１５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

限售境内自然人股

０ ０ ０

３

、

限售境外法人股

３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

限售境外自然人股

０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

Ａ

股合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１２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三

、

总股本

５７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０ ５７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2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600614 900907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B

股 编号：临

2011-009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十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6

人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6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股东大会召开相关事项

如下

：

1

、

会议召开日期

：

2012

年

6

月

14

日

（

星期四

）

上午

10:00

2

、

会议地点

：

浦东新区王桥路

999

号

（

近川沙镇

）

中邦商务园

1037

号一楼会议室

3

、

会议内容

：

（

1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2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3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

4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5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6

）、

审议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

（

7

）、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

4

、

参加人员及参加办法

：

（

1

）、

截至

2012

年

6

月

7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及

2012

年

6

月

12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B

股股东

（

B

股最后交易日为

6

月

7

日

）。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5

、

登记办法

：

（

1

）、

登记手续

：

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委托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

托书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

2

）、

登记时间

：

2012

年

6

月

13

日

上午

9

：

00-12

：

00

下午

1

：

30-5

：

00

（

3

）、

登记地点

：

上海杨浦区国权路

39

号财富国际广场

（

金座

）

18

楼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6

、

其他事项

：

（

1

）、

公司联系地址

：

上海杨浦区国权路

39

号财富国际广场

（

金座

）

18

楼

（

2

）、

邮政编码

：

200433

（

3

）、

联系电话

：

021-35071889*588

（

4

）、

传真

：

021-35080120

（

5

）、

联系人

：

谢忠铭

（

6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出席者交通

、

食宿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2

日

附件

1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或本单位

）

出席上海鼎立科技发展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

（

或本单位

）

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企业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企业注册号

）：

股东账号

：

持股数

：

被委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证券代码：

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2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

、

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2

年

5

月

22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

点

2

、

股权登记日

：

2012

年

5

月

15

日

3

、

会议召开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

1777

号辉隆大厦

4

楼会议室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李永东先生

6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7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授权代表共

48

名

，

持有辉隆股份

122,914,100

股

，

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51.385%

。

公司董事

、

监事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

，

大会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同意

122,914,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同意

122,914,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同意

122,914,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4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与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同意

122,914,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5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同意

122,914,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6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同意

122,914,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7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同意

122,914,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8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2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23,323,43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该议案关联股东安徽省供销商业总公司

、

朱金和

、

陈书明

、

周海波

、

方丽华

、

范玲

、

蔡凌

、

夏

文涛

、

詹善忠和程金华回避表决

。

9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同意

122,914,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0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的议案

》；

同意

122,914,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

122,914,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

、

束晓俊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

认为

：

辉隆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提

案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

《

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全文详

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五

、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1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

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六

、

备查文件

1

、 《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

3

、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1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4

、《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